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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十二案】

案   由：中山大學與高雄大學合校評估草案，提請討論。(蔡副校長

室提案) 

決   議：經彙整與會主管意見，內容臚列如下：

一、 有關二校合併後之校名，經本校主管一致共識，建議維持以

「國立中山大學」名稱為之。

二、 在合併的時程上，考量諸多因素，應把握良機加緊作業；惟

屆時若有窒礙難行之處，建議得彈性調整時程，使整體合併

上能更加周全。

三、 在教師升等、評鑑及搬遷等技術方面的問題，應再周延盤點、

多方研議、協調，讓各學院能克服過渡時期之不便。

四、 各院系所之合併有各種可能性，學校宜以持開放創新的態

度，讓彼此在資源及能量上的差異能相互融合，儘量減少或

縮短合校之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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